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13号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名称：揭西县象屿山拦河闸水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静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22052451196K
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河婆街道榕江南河(象山旁)
我局于2026年3月16日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建设项目环评编制质量问题（2025年第六至第八批）核查工作的通知》，对你公司的《揭西县象山拦河闸工程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一步审核，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该环境影响报告表存在质量问题。1、地表水环境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项目②坝址、③坝址分别缺少上、下游河段水文情势变化数据支撑，不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7.5.3中“a)河流、湖泊及水库的水文情势预测分析主要包括水域形态、径流条件、水力条件以及冲淤变化等内容，具体包括水面面积、水量、水温、径流过程、水位、水深、流速、水面宽、冲淤变化等”的要求。2、所提环境保护措施或者其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项目排砂闸实际启用时段有限，且各工程用途不同，利用排砂闸替代过鱼设施的技术不可行。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揭西县象山拦河闸工程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内容存在问题复印件，于2026年3月16日提取，由揭西县象屿山拦河闸水电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陈志术提供，P243-245证明存在“地表水环境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问题；P296-298、P311证明存在“所提环境保护措施（利用排砂闸替代过鱼设施）或者其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问题；（2）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复印件，于2026年3月16日提取，由陈志术提供，证明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揭西县象屿山拦河闸水电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为广东兴可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主持人为陈谦；（3）《揭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揭西县象山拦河闸工程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揭市环审〔2025〕9号）复印件，于2026年3月16日提取，由陈志术提供，证明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25年4月9日取得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批准；（4）《揭西县象山拦河闸工程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复印件，于2026年3月16日提取，由陈志术提供，证明该项目于2025年8月31日通过环境保护验收；（5）现场检查照片，于2026年3月16日提取，由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揭西分局执法人员拍摄制作，证明该项目排砂闸处于关闭状态，无独立过鱼设施；（6）广东兴可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及附件（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于2026年3月16日提取，由被委托人黄小伟提供，证明委托关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广东兴可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等；（7）陈谦授权委托书及附件（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证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于2026年3月16日提取，由被委托人黄小伟提供，证明委托关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陈谦的主体资格、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等；（8）揭西县象屿山拦河闸水电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及附件（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于2026年3月16日提取，由陈志术提供，证明委托关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揭西县象屿山拦河闸水电有限 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等。
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或者结果错误，或者相关环境要素、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的”、第十项“未按相关规定提出环境保护措施，所提环境保护措施或者其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的”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存在下列质量问题之一的，由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和编制人员给予通报批评”的规定，现责令你公司改正环评报告表存在的质量问题。
我局将对你公司改正上述质量问题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公司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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